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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算责任人声明书 

本人，张琅，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精算责任人。本人已恪

尽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精算报告精算审核

的职责，确认该报告的精算基础、精算方法和精算公式符

合精算原理、中国银保监会的规定和精算标准，精算结果

准确、合理。

特此声明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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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资料及精算范围 

自交强险实施以来，我公司累计收取交强险保费5371.44

亿元，其中家庭自用车2904.23亿元，营业货车980.48亿元，

非营业客车403.34亿元，营业客车309.00亿元，非营业货车

324.22亿元，摩托车179.69亿元，特种车165.68亿元，拖拉

机、挂车分别为64.71亿元、40.07亿元。

我们在表2.1中总结了2010年-2019年，十年来（下表同）

交强险业务结构和年度同比增长率情况。

表 2.1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业务结构及年度同比增长率摘要（人民币亿元） 

财务   家庭   非营业 营业   非营业 营业   
特种车 摩托车 拖拉机 挂车 

总计 

年度 自用车 客车 客车 货车 货车 （保费） 

业务结构（人民币亿元） 
2010年 122.81  27.53  21.81  19.34  80.11  8.46  14.07  5.10  6.55  305.78  

2011年 146.50  29.12  22.71  20.28  86.65  9.66  13.61  6.38  7.22  342.14  

2012年 175.86  30.40  23.15  21.86  83.99  10.62  13.57  6.15  7.25  372.85  

2013年 210.46  31.60  23.78  23.54  82.64  11.74  13.36  5.89  0.60  403.63  

2014年 242.77  31.28  23.94  24.83  79.38  12.75  13.37  5.06  0.00  433.38  

2015年 277.96  30.76  24.62  25.55  74.39  13.27  13.19  4.55  0.00  464.27  

2016年 308.99  29.07  23.71  26.66  76.74  14.19  12.13  4.17  0.00  495.67  

2017年 347.81  30.13  23.71  28.30  83.35  15.85  13.01  3.96  0.00  546.13  

2018年 393.52  32.72  24.31  30.24  84.71  17.47  12.96  3.38  0.00  599.33  

2019年 418.73  33.68  25.40  33.44  85.90  19.23  13.67  2.83  0.00  632.87  

年度同比增长率               

2010年 28.6% 4.1% 5.5% -1.2% 38.4% 13.3% 20.2% -14.7% 30.0% 22.2% 

2011年 19.3% 5.8% 4.1% 4.9% 8.2% 14.2% -3.3% 25.1% 10.2% 11.9% 

2012年 20.0% 4.4% 1.9% 7.8% -3.1% 9.9% -0.3% -3.6% 0.4% 9.0% 

2013年 19.7% 4.0% 2.7% 7.7% -1.6% 10.6% -1.6% -4.2% -91.6% 8.3% 

2014年 15.4% -1.0% 0.6% 5.5% -3.9% 8.6% 0.1% -14.1% -100.0% 7.4% 

2015年 14.5% -1.7% 2.8% 2.9% -6.3% 4.1% -1.4% -10.2% 7.1% 

2016年 11.2% -5.5% -3.7% 4.4% 3.2% 6.9% -8.0% -8.3% 6.8% 

2017年 12.6% 3.7% 0.0% 6.1% 8.6% 11.7% 7.2% -4.9% 10.2% 

2018年 13.1% 8.6% 2.5% 6.8% 1.6% 10.2% -0.4% -14.7% 9.7% 

2019年 6.4% 2.9% 4.4% 10.6% 1.4% 10.1% 5.5% -16.4% 5.6%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2016-2019年，公司对所承保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及所属单

位（北京以外）的部分非营运机动车辆的交强险业务做了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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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安排。本报告中财务数据使用的是净业务结果，与财

务报告保持一致。业务数据使用的是毛业务（直接业务）结

果，且评估只针对直接业务进行分析。

2016年5月1日起全国推开“营改增”试点，本报告中“营

改增”切换后的保费收入均为不含增值税口径的数据，与财务

报告口径保持一致。

本报告的精算范围是：

评估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赔付成本；

对 2019年交强险终极赔付率的精算分析。

三、报告总结 

（一）数据核对 

本报告中，我们核对了过去十年交强险承保保费和已决赔

款的业务系统和财务系统的数据。公司保费、赔款业务财务数

据基本一致，具体数据核对结果总结在表3.1中。

表 3.1 

数据核对汇总表（人民币亿元） 

项目 保费收入 赔款支出 

业务数据 

2010年 306 185 

2011年 342 223 

2012年 373 254 

2013年 404 274 

2014年 434 284 

2015年 465 297 

2016年 496 326 

2017年 546 355 

2018年 600 377 

2019年 634 388 

财务数据 

2010年 30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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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342 224 

2012年 373 253 

2013年 404 273 

2014年 433 284 

2015年 464 299 

2016年 496 326 

2017年 546 353 

2018年 599 377 

2019年 633 386 

相差百分比 

2010年 0.0% -0.9% 

2011年 0.0% -0.4% 

2012年 0.0% 0.2% 

2013年 0.0% 0.2% 

2014年 0.1% 0.0% 

2015年 0.1% -0.6% 

2016年 0.1% 0.2% 

2017年 0.1% 0.5% 

2018年 0.1% 0.2% 

2019年 0.1% 0.3% 

备注：（1）“相差百分比” = “业务数据”/“财务数据”– 1；（2）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二）保单赔付成本分析 

在本报告中，我们基于按照保单季度整理的保费和赔款数

据，采用链梯法、Bornhuetter-Ferguson（简称“B-F”）、

赔付率法、案均赔款法等精算方法来评估交强险的赔付成本。

表3.2中总结了交强险保单赔付成本的评估结果。

表 3.2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交强险保单赔付成本评估结果汇总表 

保单年度 单均保费（元） 最终赔付率 风险保费（元） 

    
2010年 837 83.2% 697 

2011年 872 83.3% 726 

2012年 863 82.2% 710 

2013年 834 77.0% 642 

2014年 834 72.5% 605 

2015年 829 72.1% 598 

2016年 808 74.7% 604 

2017年 790 74.9% 592 

2018年 786 71.0% 558 

2019年 781 67.5% 527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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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最终赔付率的主要因素有出险频率、案均赔款以及单

均保费。

风险保费是每承保一辆车，保险公司平均需要负担的赔付

成本，风险保费与交强险单均保费无关，但当交强险的单均保

费无法弥补风险保费以及保险公司必要的经营管理费用、营业

税费时，保险公司交强险经营就会出现亏损。

从赔付率来看，2019年保单年精算口径评估赔付率为

67.5%，较2018年同口径赔付率明显下降，业务质量趋好。

（三）费率浮动办法对费率水平的影响 

从表3.2中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交强险单均保费整体较为

稳定，2011-2012年单均保费上升维持在较高水平，自2013年

起，单均保费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以来受“营改增”影响单

均保费有较大幅度下降，还原后基本企稳。

2007年7月交强险开始实施费率浮动办法（即费率与道路

交通事故挂钩，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可享受费率优惠）

的影响。表3.3中总结了费率浮动办法对费率水平的影响程

度。基于基础费率的单均保费，是假设保单不享受费率浮动办

法中的浮动比例，根据其起保日期和相应的基础费率表计算得

到。

表 3.3 

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分析表 – 汽车业务（不包括摩托车和拖拉机） 

保单年度 

单均保费          

（基于基础费率，    

不包括费率浮动） 

单均保费           

（基于实际费率， 

包括费率浮动） 

费率浮动办法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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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车业务 

2010年 1,343 1,149 -14.5% 

2011年 1,347 1,140 -15.4% 

2012年 1,312 1,110 -15.4% 

2013年 1,259 1,056 -16.1% 

2014年 1,236 1,031 -16.6% 

2015年 1,206 1,000 -17.1% 

2016年 1,143 940 -17.8% 

2017年 1,104 901 -18.3% 

2018年 1,083 880 -18.7% 

2019年 1,073 864 -19.5% 

备注：（1）“费率浮动方法的影响” = “基于实际费率的单均保费”/“基于基础费率的单均保费”– 1；

（2）表中数据剔除了摩托车和拖拉机；（3）“旧车业务”是指起保日期与车辆登记日期相差超过 6个月以上

的保单；（4）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费率浮动办法导致交强险的优惠幅度不

断上升。2010年优惠幅度为14.5%，此后优惠幅度一直呈小幅

上升的态势。2018年、2019年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分别为-

18.7%和-19.5%。

（四）赔付成本发展趋势 

依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评估结果，

可以得到各保单年度最终出险频率和最终案均赔款的结果，总

结在表3.4中。

表 3.4 

赔付趋势汇总表 

保单年度 最终出险频率 最终案均赔款 

2010年 12.2% 5,727 

2011年 12.8% 5,650 

2012年 15.2% 4,658 

2013年 15.4% 4,162 

2014年 15.4% 3,939 

2015年 15.4% 3,879 

2016年 15.0% 4,020 

2017年 14.3% 4,153 

2018年 13.7% 4,064 

2019年 12.9% 4,073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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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交强险出险频率自 2015 年以来持续

下降，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 2015 年商业车险费率改

革启动，受无赔款优待系数制度影响，客户谨慎对待出险

和索赔，报案率下降。二是道路交通环境的日趋改善，事

故率持续下降，其中涉及死亡伤残事故率下降幅度最为显

著。

案均赔款在 2010 年达到最高值，然后逐年走低，趋于

平稳。2019 年，我司交强险案均赔款在出险率下降的同时

环比基本持平，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一是人身伤亡赔偿标

准中的死亡补偿金和残疾赔偿金逐年上升，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理赔成本，对案均赔款产生上升压力；二是我司持

续加强理赔管控。近年来，通过人伤理赔过程追踪、理赔

反欺诈平台和科技理赔工具应用等多举措加大理赔过程管

控，显著降低了理赔漏损，有效平抑了案均赔款的上升压

力。

（五）2020年交强险赔付成本趋势的分析 

1.“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0 年伊始，全球性“新冠”疫情爆发，成为国际性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受“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活动减

少、企业停工停产、交通出行下降等影响，预计 2020 年交

强险保单出险率会有所下降，疫情也将对 2019 年保单赔付

率产生利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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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险综合改革的影响

2020年 1月 13日，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在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银保监会正在制定车险综合改革的具体方

案，将在今年适当的时机正式实施。改革的主要内容将采

取交强险与商业改革相结合、条款与费率改革相结合，保

障与服务改革相结合、市场和监管相结合，综合施策，协

同推进。改革可能会对交强险赔付成本产生一定影响。

3.赔偿标准上升的影响

人身伤亡赔偿标准中的死亡补偿金和残疾赔偿金根据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确定。根据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信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359

元，比上年增长 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0%；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021 元，比上年增长 9.6%，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6.2%。收入水平及物价水平的不断上

涨，将对未来交强险保单案均赔款和赔付水平形成上升压

力。

2019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授权开展人身

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法明传【2019】513

号），随后全国各省（市）高院陆续下发了试点方案，截

至目前，多数省级机构下发试点方案，明确全省统一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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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居民标准赔偿。从影响交强险死残赔偿标准的居民收入

和居民消费水平来看，城镇居民大幅高出农村居民标准，

故该试点方案落地后，农村居民赔偿标准将大幅提高，对

交强险案均赔款、赔付成本将形成较大的抬升压力。

4.费率浮动办法的持续影响

公司交强险旧车费率优惠幅度稳中有升，费率水平持

续下降将给交强险赔付带来一定压力。另外受到汽车产业

发展、小排量车购置税优惠取消等多重因素影响，预计

2020年新车销量增速将会继续放缓，导致 2020年新车业务

占比继续下降，进而进一步拉低交强险整体费率水平。

5．根据分析结果对 2020年交强险保费充足度的判断

2020 年，受多种因素影响，交强险经营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公司预计 2020 年交强险保单赔付率将呈现上升，公

司将坚持“不盈不亏”的交强险经营原则，加强精细化经

营管理，确保综合成本率实现预期。

四、数据 

本报告用来评估交强险赔付成本和趋势的主要数据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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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强险承保数据，起保日期从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保费、保额和车年数，取自公

司业务处理系统；

 交强险理赔数据，结案日期从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已决赔款和赔案件数，取自公

司业务处理系统；

 核对情况：数据经与财务核对，误差在合理范围之

内。

五、精算方法 

我们评估采用的精算方法是根据本报告的精算范围及

数据的完整程度而决定的，本报告主要采用链梯法、

Bornhuetter-Ferguson（简称“B-F”）、先验赔付率法等

方法。

损失率法：主要原理是分析交强险的风险成本、表定

费率水平、费率折扣幅度，在此基础上得到各保单季度的

先验损失率。

链梯法：主要基于已决三角和已发生三角的链梯法，

根据赔案的进展规律，对损失和最终赔付水平进行判断。

B-F 法：该方法是链梯法和损失率法的综合，该方法可

以有效结合先验信息和已经体现的赔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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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均赔款法：该方法分别基于出险频率和案均赔款的

赔付规律、变化趋势，对最终赔付成本进行估计。

公司在上述各种方法得到的评估结果中，选择合理的

结果作为交强险最终的评估结果。

六、结论的依据和局限性 

公司对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赔付成本的评估工作是基

于交强险历史经验数据资料和信息。本报告结论受到基础

数据以及对交强险赔付发展趋势判断的影响。关于基础数

据，我们对交强险业务的保费收入、赔款支出等指标进行

数据一致性检验，没有发现交强险基础数据存在明显的不

准确和不完整。对于交强险赔付发展趋势判断的准确性主

要依赖未来交强险实际发展与历史发展趋势以及我们选用

的假设判断无较大偏差。

从目前来看，公司认为在评估交强险未决赔款准备金

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不确定性：

1.对交强险赔付规律的把握

对交强险赔付水平的判断主要基于交强险赔款的进展

规律，受理赔模式的影响较大。2011 年以来公司交强险业

务赔付速度和未决估损充足率水平一直在提升，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对业务年度赔付成本估计的难度。

2.评估过程可能存在的内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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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保单年度赔付成本的评估，所使用的假设和评

估方法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导致评估结果存在不

确定性。另外，事故发生的随机性和赔付成本的不确定内

在地将带来点估计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

3.外部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交强险的赔付成本还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

索赔习惯的改变、法律规定的变化、赔偿标准的变化、法

庭判决案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由于存在上述不确定性，因此未来的赔付情况可能与

报告中评估结果有差异。报告中公司对交强险评估的结果

是基于现有数据和信息条件下的最佳估计。


